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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毕业生“至善奋斗奖”评选办法 

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

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》《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

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及相关会议精神，引导毕业

生赴基层、重点领域就业创业，支持毕业生在服务国家与奉献社

会的就业创业过程中，获得个人的成长与成才，努力造就具有家

国情怀和国际视野、担当引领未来和造福人类的领军人才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，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

力军。东南大学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

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，

强化服务国家战略导向，结合学校领军人才培养目标，推动毕业

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与创业，鼓励毕业生赴基层、西部、“四重”

岗位（重点地区、重大工程、重大项目、重要领域）建功立业，

展示“双一流”高校的使命担当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符合以下条件的东南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和硕博研究生毕

业生（定向就业除外），可依据评选办法申请奖励： 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

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有理想抱负和家国情怀，甘于为国家和人民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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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奉献； 

（二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三）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学习，诚实守

信，道德品质良好，未受过任何处分； 

（四）完成就业协议的签订并实际赴参评岗位工作，能在毕

业生就业过程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； 

（五）经各院系评审推荐；

（六）参评人需在西部、基层、艰苦边远地区，国家重大工

程、重大项目、重要领域就业。 

三、奖励额度及奖励名额 

“至善奋斗奖”分为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，其中： 

特等奖每人奖励 20000元，原则上不超过 15名（可空缺）； 

一等奖每人奖励 8000元，原则上不超过 50名； 

二等奖每人奖励 5000元，原则上不超过 260名。 

四、评选工作流程 

（一）东南大学毕业生“至善奋斗奖”每年评选一次； 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自愿向院系提出申请； 

（三）各院系根据申报条件评定推荐人选，推荐人选名单须

经院系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并在院系网站、公告栏等处公示三

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院系推荐名单； 

（四）学生处、研工部、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院系联合组成评

审小组，组织开展材料和现场评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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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评审结果经学校公示后，确定最终获奖名单；

（六）开展荣誉表彰与宣传工作；

（七）分批次发放奖金，获奖当年发放一半奖金；在参评岗

位工作满一年，获奖第二年发放剩余奖金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已获得录用通知、非本人原因无法及时落实协议书签

订的，申请人需提供用人单位录用函、关于推迟签约的说明等证

明材料，同时在东南大学就业信息网提交就业信息上报。 

（二）若申请人在评选表彰期间发生违约，则取消其参评资

格；若在获奖当年发生违约的，取消获奖资格、退还奖金；若在

获奖当年未发生违约，但在参评岗位工作未满一年，获奖第二年

将不予发放奖金。 

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


